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幼兒園進用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作業要點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提升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以下簡稱學校）及幼兒園對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以下簡

稱學生）及身心障礙幼兒（以下簡稱幼兒）之服務品質，補助直轄

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及教育部主管之學校及其

附設幼兒園（以下簡稱本部主管學校、幼兒園），進用特教學生助

理人員（以下簡稱學生助理員）之經費，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如下： 

（一）地方政府主管學校、幼兒園。 

（二）本部主管學校、幼兒園。 

前項所稱幼兒園不包括非營利幼兒園及準公共幼兒園。 

三、月薪制學生助理員核定補助人數及進用程序如下： 

（一）地方政府： 

1.本署依各地方政府重度以上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人數之比率，

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核定補助各地方政府月薪制學生助理員

人數。 

2.各地方政府依所核定月薪制學生助理員人數劃分區域，指定學

校或幼兒園（以下併稱進用單位），於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完成

統一公開甄選及人員進用，於各學年度開學前由地方政府統籌

指派至學校、幼兒園優先服務需要全時服務之學生、幼兒，並

以持續服務同一對象為原則。 

（二）本部主管學校、幼兒園：本署依主管學校及幼兒園各區學生

及幼兒需求，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指定學校進用月薪制

學生助理員，受指定學校應依本署核定人數於每年七月三十

一日前完成公開甄選及人員進用，於各學年度開學前由本署

統籌指派至學校及幼兒園優先服務需要全時服務之學生及幼

兒，並以持續服務同一對象為原則。 

四、時薪制學生助理員，由本署依教育部補助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辦

理身心障礙教育經費實施要點所定身心障礙學生障礙程度人數級距

設算核定經費後，由學校或幼兒園公開甄選進用；久任者之時薪加

成，依各地方政府，至本署指定網站填報情形核定。 

五、學生助理員之薪資及待遇如下： 



 
 

（一）月薪制學生助理員： 

1.薪資：依附表規定支給。 

2.年終工作獎金：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標

準支給。 

（二）時薪制學生助理員： 

1.不得低於依勞動部規定之基本工資時薪；具身心障礙者服務人

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所定資格之人員，其時薪得以勞動部所

定基本工資之一點二倍支給。 

2.服務達一定時數之學生助理員（以下簡稱久任者），採基本工資

時薪加成支給，並依第六點規定辦理晉薪。 

六、學生助理員之晉薪，規定如下： 

（一）月薪制學生助理員：經考核連續二年獲甲等，或三年內有二

年獲甲等一年獲乙等者，得以依附表晉薪一級；已獲晉薪級

者，其考核等第應重新累計；至多達第十級。 

（二）時薪制學生助理員：以基本工資時薪進用，經考核獲甲等，

且完成每學年度在職訓練九小時以上者，依下列服務時數晉

薪： 

1.達八百小時：加計百分之五。 

2.達一千六百小時：加計百分之十。 

3.達二千四百小時：加計百分之十五。 

4.達三千二百小時：加計百分之二十，最高並以加計百分之二十

為限。 

各地方政府得就晉薪另定優於本要點之規定。 

七、學校、幼兒園應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核予學生助理員特別休假。 

月薪制學生助理員於寒暑假期間，應配合參加各該主管機關或

學校、幼兒園規劃之教育訓練及寒暑假課後照顧班服務；其他時間，

應返回主管機關或進用單位指定之上班地點，協助辦理特殊教育相

關業務。 

八、學校或幼兒園應建立考核機制，對學生助理員任職至學年度終了屆

滿一學年者，應予以年終考核。 

考核成績及等第，規定如下： 

（一）八十分以上：甲等。 



 
 

（二）七十至七十九分：乙等。 

（三）六十九分以下：丙等。 

九、本署依本要點補助地方政府及本部主管學校、幼兒園之項目如下： 

（一）地方政府: 

1.月薪制學生助理員：附表所定之薪資，及依法雇主應負擔之勞

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勞工退休金費用。 

2.時薪制學生助理員：本署依本要點第三點核定之經費得支應聘

用時薪制學生助理員所需之經費項目。 

（二）本部主管學校、幼兒園: 

1.月薪制學生助理員：同前款第一目所定。 

2.時薪制學生助理員：時薪、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勞工退

休金費用。 

十、本要點對地方政府之補助，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

辦法之規定及本署獲配年度預算額度，就各地方政府財力級次，給

予不同補助比率；屬第一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第二級者，

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五；第三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六；第四

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九；第五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九十。 

月薪制學生助理員除一百十三年度業經行政院核定全額補助外，

一百十四年度起，依第前項之補助比率核予補助。 

本要點於第二點第二款之對象，採全額補助。 

十一、本要點補助經費之請撥、支用及核銷，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

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並依下列程序辦理經費

申請及核撥： 

（一）地方政府： 

1.月薪制學生助理員：各地方政府應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依核

定人數向本署申請經費補助，經本署審核後核撥第一期款。各

地方政府並應於隔年一月三十一日前依實際進用及經費使用情

形，向本署申請經費調整，請撥第二期款。 

2.時薪制學生助理員： 

（１）地方政府應依本署每年核定後之指定期限分期請撥。 

（２）久任者之時薪加成專案補助經費，各地方政府應於每年九

月三十日前及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填

報，由本署審核後核撥經費。 



 
 

（二）本部主管學校、幼兒園： 

1.月薪制學生助理員：受指定學校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依本署核

定人數向本署申請補助經費，經本署審核後核撥受指定學校第

一期款。受指定學校於隔年一月三十一日前依實際進用及經費

使用情形，向本署申請經費調整，請撥第二期款。 

2.時薪制學生助理員：本署依學校及幼兒園所提申請進行審查

後，核定補助經費，學校及幼兒園應依本署指定期程辦理經費

請撥。 

十二、學生助理員之進用，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十三、學校或幼兒園進用學生助理員，應將進用及服務情形登載於教育

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或相關資訊系統，本署將依填報情形核予補助。 

十四、本署得就各該地方政府月薪制學生助理員執行情形，列入中央對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性教育補助款考核項目考核之。 

十五、地方政府應訂定申請學生助理員之程序及需求評估原則之規定。 



 
 

第六點附表 

級別 薪資 

第1級 31,725  

第2級 32,400  

第3級 33,075  

第4級 33,750  

第5級 34,425  

第6級 35,100  

第7級 35,775  

第8級 36,450  

第9級 37,125  

第10級 37,800  

 
 


